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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近年外送平台興起，消費者不需出門即可購買並取得餐點

或生活用品，帶給民眾生活相當大的便利性。惟外送員長時間

在外騎車運送貨品，其所造成之碳排放，值得關注。 

本研究整理目前我國有關外送平台之管理法規，多以外送

員勞動權益、職災防範、交通安全等部分為重點，至於外送所

衍生之排碳、空氣污染等環境課題，現行法規則尚無相關管理

規定。 

本研究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之外送消費刷卡數資料，

及車輛排碳量等數據，據以推算我國 110 年外送之排碳量，約

為 12.32 萬至 22.18 萬公噸-CO2e，相當於我國 110 年機車碳排

量之 2.7%至 4.8%。 

考量外送服務已深入許多人的生活，建議未來如要減低運

輸碳排放，可由車輛電動化層面著手改善。另外送所使用之一

次性餐具、容器具之生產與廢棄處理為外送之主要排碳來源，

建議環保單位持續推動減少免洗餐具之相關措施。 

 

關鍵詞： 

新式運輸服務、外送平台、碳排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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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式運輸服務型態對運輸排碳影響初探 

一、前言 

1.1 研究緣起 

依行政院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管制目標，我國 114 年之溫室氣體排

放量需較 94 年之排放量減少 10%，政府各部門必須共同為達成此目標而

努力。在此同時，隨著科技發展，運輸服務亦更加多元化，相較於傳統

使用個人私有運具或公共運輸之交通型態，新式運輸服務則突破了這些

概念，但其是否會減少運輸排碳，甚或反而會增加溫室氣體排放，值得

進一步探討。 

在越來越繁忙的社會中，民眾願意以金錢換取時間，即支付金錢購

買便利的服務，也帶動了整合性外送服務的快速興起，創造出連接店家

與消費者的系統，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外送平台。外送平台初期以食物為

服務項目，近期亦擴展至日用品、生活雜貨等項目。 

外送平台讓消費者透過手機即可選購商品與付款，再由外送員至店

家取貨後運送至消費者指定的地點，對於消費者而言，完全不必出門即

可完成購物並取得商品，確實相當方便。但另一方面，絕大多數之外送

員都以機車為交通工具，其長時間之行駛，對於運輸碳排放之影響為何，

值得探討。 

 

1.2 研究目的 

本研究主要目的係針對近年所興起之外送服務，就目前相關管理法

規及其對於運輸排碳之影響進行初步探討，估算其排碳情形，以做為後

續運輸部門進一步規劃減碳策略時之參考。 

 

二、外送平台介紹 

2.1 服務模式 

外送平台服務模式如圖 1 [1]，以外送平台業者為核心，業者建置手機

APP 之介面，並提供餐廳與平台業者合作，業者會將合作餐廳之菜單資

訊刊登於 APP上，消費者可透過 APP瀏覽多家餐廳之菜單，並於 APP上

直接選擇欲訂購之品項並送出訂單。 

當外送平台業者收到消費者之訂單後，會將訂單訊息送給餐廳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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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廳開始製作餐點，同時間平台業者也會指派訂單給位於餐廳附近之外

送員，外送員可選擇是否接受該筆送餐訂單，如外送員接受該筆訂單，

則前往餐廳取餐並送至消費者所在地點，事後消費者亦可透過 APP，對

於外送員及餐廳之服務給予評論及回饋。 

 

 
資料來源：Li, Mirosa and Bremer (2020)[1] 

圖 1  外送平台服務模式 

 

2.2 臺灣外送平台現況 

臺灣之外送平台，由富胖達(Foodpanda)於 2012 年率先投入臺灣市場，

後續陸續有優食(Uber Eats)、專聯(Foodomo)、卡個位(Cutaway)、啦啦快

送(Lalamove)、有無快送(Yo-woo)、蝦皮美食外送、街口外送等多家業者

參與臺灣外送市場，亦有誠實蜜蜂(Honestbee)、戶戶送(Deliveroo)等業者

先後於 2019 年 10 月及 2020 年 4 月退出臺灣，其中 Foodpanda 與 Uber 

Eats 兩平台知名度最大[2]。依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之調查[3]，消費者

所曾經選擇使用之外送平台，以 Foodpanda 之 78%最高，其次為 Uber 

Eats之 61%，皆遠高於排名第 3至第 5名之 Foodomo(6.5%)、蝦皮美食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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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(5.1%)以及街口外送(3.4%)(註：因消費者可能同時使用 2 家以上之外送

平台，故總和超過 100%)。Foodpanda 與 Uber Eats 兩大平台之資訊整理

如表 1。 

 

表 1  臺灣兩大外送平台業者比較表 

品牌 Foodpanda Uber Eats 

母公司 德國 Deliver Hero 美國 Uber 

臺灣創立時間 2012年 6月 2016年 11月 

服務範圍 本島各縣市、澎湖、金門 本島各縣市、澎湖 

合作店家數 約 7萬 約 4.2萬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整理 

 

三、外送平台相關管理法規 

3.1中央政府法規 

為強化外送作業工作者之安全及保障其權益，勞動部於 109年 3月 2

日修正發布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，規範外送平台業者應訂定外送

作業危害防止計畫；亦應評估交通、天候狀況、送達件數、時間及地點

等因素，合理分派工作，以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。 

勞動部亦自 108 年起訂定「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」，並經數次修

正後，於 111 年 8 月 30 日修正為「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」，規範外送

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之內容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理方式、車輛安全檢核

之項目、提供外送員人身及財產保險等事項。 

在交通安全方面，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11 年 3 月 1 日訂定「機車外

送交通安全指引」，規定內容包括外送平台業者需訂定機車外送交通危

害防止計畫送轄管監理所備查、業者應對外送員每年實施一次交通安全

訓練並通過考核、業者每月應辦理自主管理檢查之項目內容、對外送員

交通違規及事故之管理措施等。 

 

3.2地方政府(六都)外送平台管理法規 

除中央法規外，亦有部分地方政府針對外送平台特別制定自治條例

進行管理。臺北市政府率先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制定「臺北市外送平台業

者管理自治條例」，後續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亦於 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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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陸續公布外送平台管理自治條例，各地方自治條例內容大同小異，皆

包括外送員傷害保險、天災停止上班期間應停止外送、市政府應公告外

送員交通事故統計資料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規定、外送員應接受相關安

全課程、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等。 

除前述自治條例已施行之四都外，桃園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亦已完

成草案預告，惟尚未經議會三讀通過。 

此外，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(草案)第 17 條規定，臺北市一

定規模以上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、物流業及外送平台業，應優先使用電

動或其他新興能源運具。市政府應輔導前項業者符合電動或其他新興能

源運具占比標準。一定規模及電動或其他新興能源運具占比標準及輔導

措施，經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審議通過，由市政府公告之。該條例於 111

年 6 月 22 日經臺北市議會三讀通過，現陳報行政院核定中，尚未正式公

布施行。 

 

3.3小結 

綜合本章所整理之法規，可以看出，目前對於外送平台以及外送員

之管理，多以外送員勞動權益、職災防範、交通安全、食品衛生、消費

者權益等為管理重點，至於外送所衍生之排碳、空氣污染等環境課題，

僅有尚未公布施行之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(草案)有相關規定，亦

即現行法規對於外送之環境課題尚無相關管理規定。 

 

四、文獻回顧 

4.1 食物外送之全生命週期之排碳 

食物外送之排碳，如以全生命週期進行檢視，如圖 2 所示。其主要

可分為生產、運輸及使用、廢棄物等三大階段[4][5]，分述如下。 

一、生產階段： 

主要包括包裝食物之容器具，例如紙餐盒、塑膠碗蓋、鋁箔及

木料等各種材質之容器，以及竹筷、湯匙、刀叉、吸管等餐具，

及紙袋、塑膠袋等包裝外袋，其生產製造過程之碳排放皆屬於

此階段。 

二、運輸及使用階段： 

又可再細分為三部分，包括(1)容器具運送至餐廳；(2)食品運送

至消費者；(3)消費者使用後，廢容器具運送至回收場或垃圾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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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過程。 

三、廢棄物階段： 

消費者所使用過後之廢容器具，於回收或垃圾處理階段。 

 

至於食物本身之食材生產、運送、烹調及廚餘回收等各階段之碳排

放，因食物之前述碳排放過程，無論消費者選擇外送或內用皆會產生，

並不會因為外送而增加食物之碳排碳，因此不計入外送之全生命週期排

碳內進行估算。 

本研究第五章所估算食物外送運輸排碳量，僅針對前述運輸及使用

階段中，食物運送至消費者之部分，即日常所見外送員取餐及送餐過程

之碳排放。 

 

 
資料來源：Zhang and Wen(2022)[4]、本研究整理 

圖 2  外送全生命週期排碳 

 

4.2 食物外送排碳文獻 

Dablanc (2018)[6]分析法國巴黎外送員所使用之運具，65%騎自行車、

19%騎機車、16%兩者皆有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(電動自行車、共享自行

車等)。 

溫宗國等(2020)[4]針對北京外送訂單之全生命週期排碳影響進行分析，

平均每份訂單之排放量為 677 公克 -CO2e，其中包裝容器等生產占

75%(507 公克-CO2e)、運輸階段占 12%(83 公克-CO2e)、廢棄物處理占

13%(87公克-CO2e)。 

Wang 等(2021)[7]研究顯示，中國外送員多數使用電動機車，但因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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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仍十分依賴燃煤發電，2020 年全中國外送運輸排碳量約 26.7 萬公噸-

CO2e。另外電動機車電池的生產和處理也造成新的環境問題。 

Xie, Xu and Li. (2020)[8]對中國 23 個城市的調查，外送員大多使用電

動機車或電動自行車。以全生命週期之排碳估算，平均每份訂單碳排放

量為 111.8 公克-CO2e，平均外送距離為 2.51 公里，其中外送運輸占 14% 

(15.6 公克-CO2e)，而包裝(碗、筷、袋子等)的生產和廢棄物處理則占

86%(96.2公克-CO2e)。本研究另假設若在消費者之周邊 1公里內，有販售

和其訂購的同類性食物的餐廳，消費者就會改為步行至該餐廳內用而不

使用外送(若 1 公里內無同類性食物，則仍維持外送)，則平均每份訂單之

碳排放量將降為 35.8 公克-CO2e，其中外送運輸將降為 3.6 公克-CO2e (占

10%)，包裝生產及廢棄物部分則降為 32.2公克-CO2e。 

Sinha and Pandit. (2021)[9]以印度加爾各答的外送型態進行模擬，每份

訂單外送距離為 5.85~6.44 公里，運輸排碳量為 163~180 公克-CO2e，平

均每公里排碳為 27.88公克-CO2e。 

Hui Zhang et al.(2022) [10]探討武漢 2019 年之外送廢棄物產生和處理

相關的碳排放總量為 16.8 萬公噸-CO2e (不包含生產階段)，其中食物外送

運輸占 21%，而絕大部分皆為廢棄物處理階段，占 75%，其餘 4%為廢棄

物運輸。 

 

4.3 小結 

外送全生命週期之排碳，包含生產、運輸及使用、廢棄物等三個階

段，4.2 節的文獻亦顯示，運輸階段之碳排放約占 12%至 14%，其餘皆為

容器生產及廢棄物處理等過程之排放，可見免洗餐具、容器具是外送平

台碳排放之主要來源。 

 

五、外送排碳估算 

外送之運輸碳排放量，可由以下公式估算： 

 

Etotal= N × d × Em 

其中各參數代表之意義如下： 

Etotal：外送運輸之總排碳量(公斤-CO2e) 

N：外送訂單總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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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：平均每訂單之外送距離(公里) 

Em：外送車輛每公里排碳量(公斤-CO2e/公里) 

 

各參數來源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外送訂單總數(N )： 

本研究透過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之我國 2018 年至

2021 年外送平台刷卡資料，如圖 3，可以明顯看出近年外送平

台消費數量呈現指數型態之急遽增加。2018 年時平均每月外送

平台信用消費筆數(以下同)為 30萬筆，至 2019年成長為 151萬

筆，為 2018 年之 5 倍；2020 年再增長至 570 萬筆，至 2021 年

可能因受疫情影響，再激增為 2,054萬筆。 

惟此數據僅為信用卡刷卡之消費筆數，外送平台亦有部消

費筆數為現金支付，參考相關報導[11]指出消費者使用現金跟信

用卡付款的比例各佔一半，推算 2021 年全年之外送訂單總數為

4億 9,296萬筆(20,540,000×2×12=492,960,000 )。 

 

 
註 1：2018年資料期間為 10月至 12月，其餘年度皆為全年度之資料 

註 2：本圖包含 Ubereats、Foodpanda、Foodomo、有無外送、deliveroo(2020.4退出臺

灣)等 5家業者之刷卡資料 

資料來源：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、本研究整理 

圖 3 臺灣外送平台每月平均刷卡消費筆數 

 

二、平均每訂單之外送距離(d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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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送平台服務範圍約 5 公里，故假設平均外送距離(含取餐

及送餐)為 2.5~4.5 公里(0.5 公里取餐+2 公里送餐；或 1 公里取

餐+3.5公里送餐)。 

 

三、外送車輛每公里排碳量(Em )： 

外送車輛絕大多數皆為燃油機車，爰以燃油機車進行推算，

其每公里排碳量可藉由「燃油機車每公里耗油量(公升/公里)」

與「汽油每公升汽油溫室氣體排放量(公斤-CO2e/公升)」之乘積

求得。 

燃油機車每公里耗油量數據，參考交通部統計處 110 年之

「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」[12]，全國燃油機車平均每公升可行駛

23.2 公里，其倒數即為耗油量，因此燃油機車每公里排碳量數

據為： 

每公里耗油量× 汽油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

=(1/23.2)×2.321 

=0.1(公斤-CO2e/公里) 

 

綜合以上各項數據，外送運輸所產生之排碳量，依外送距離之不同，

可估算如下： 

一、外送距離以 2.5 公里計算，排碳量為 12.32 萬公噸-CO2e。算式

如下： 

Etotal= N × d × Em 

=492,960,000×2.5×0.1 

=123,240,000(公斤-CO2e) 

=12.32(萬公噸-CO2e) 

 

二、外送距離以 4.5公里計算，排碳量則為 22.18萬公噸-CO2e： 

Etotal= N × d × Em 

= 492,960,000 × 4.5 × 0.1 

= 221,832,000 (公斤-CO2e) 

= 22.18 (萬公噸-CO2e) 

 

將前述之外送排碳量與整體相比，我國 110 年機車溫室氣體排放量

為 464.1 萬公噸-CO2e、公路運輸總排放量 3,420.9 萬公噸-CO2e，外送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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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之溫室氣體排放約占我國 110年機車排放之 2.7%至 4.8%，公路運輸之

0.36%至 0.65%。 

 
 

六、結論與建議 

6.1 結論 

一、現行法規尚無外送平台排碳之相關管理規定 

本研究第三章整理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於外送平台相關

管理法規，其管理之事項包括勞動權益、勞工安全衛生、食品

安全、消費者保護等層面，而涉及交通之部分則以外送員交通

違規、行車事故等交通安全事項為管理重點。 

與外送平台車輛排碳相關之管理法規，僅有臺北市淨零排

放管理自治條例(草案)，規定外送平台業之車輛應優先使用電動

或其他新興能源運具，至於具體之占比及輔導措施，需由臺北

市政府另行公告；且該自治條例尚未正式公布施行，換言之現

行已實施之外送平台管理法規中，未有對車輛排碳相關之管理

規定。 

 

二、外送車輛約占我國機車碳排量之 2.7%至 4.8% 

透過信用卡處理中心之外送平台刷卡資料，推估我國 2021

年(110 年)外送訂單總數約為 4.93 億筆，進一步推算外送車輛所

產生之排碳量，在假設外送車輛皆使用燃油機車之前提下，推

算外送車輛之排碳量約為 12.32 萬至 22.18 萬公噸-CO2e，約相

當於 110年我國機車碳排放之 2.7%至 4.8%，公路運輸之 0.36%

至 0.65%。 

 

6.2建議 

一、要減少外送運輸過程之排碳，可由運具電動化著手 

由信用卡處理中心資料，可發現近年外送訂單筆數急遽成

長，其原因雖可能與 COVID-19 疫情期間餐廳全面禁止內用有

關，但當社會上許多人已接受外送平台的營運模式，不需出門

即有外送員將食物或生活用品直接送上門，可以預期即使當疫

情過後，外送平台仍會持續受到消費者歡迎，並成為民眾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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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的重要一環。 

因此，當外送服務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後，如要企圖

降低外送員運輸過程所產生的碳排放，就很難由減少外送訂單

數的方式來達到目的，而必須從減少車輛本身的每公里碳排放

量著手。文獻顯示法國巴黎有 65%之外送員使用自行車[6]，不

會衍生碳排放，而臺灣現況外送員絕大部分皆使用機車，要使

大多數外送員改用自行車，達到如同巴黎的使用率亦有困難，

故必須仰賴機車行駛過程之碳排減量。 

因此，推動機車電動化是最能有效達到外送減碳的方式。

依據運研所的估算，電動機車每公里之排碳量約僅為燃油機車

之五分之一，如所有外送員之燃油機車均改為電動機車，則外

送車輛所產生之排碳量將由 12.32 萬至 22.18 萬公噸-CO2e 驟減

為 2.46萬至 4.34萬公噸-CO2e，成效顯著。 

 

二、外送免洗餐具之碳排放亦為減碳重點 

由第四章文獻回顧顯示，外送全生命週期之排碳除外送員

騎車送餐之碳排放外，亦包含免洗餐具、容器具之製造、運輸

及廢棄物處理等階段之排碳。而不同文獻指出，運輸之碳排放

約僅占全生命週期之 12%至 14%，其餘 86%至 88%為容器生產

及廢棄物處理階段，可見免洗餐具、容器具是外送平台碳排放

之主要來源。 

目前環保署及地方環保單位已採取推動措施以促使外送免

洗餐具減量，例如與商家(餐廳)合作採用可循環使用之容器與餐

具，消費者使用後再送至定點回收，經清洗後即可再重複使用，

以減少廢棄物產生。建議環保單位可持續推動相關減少外送廢

棄物之措施，以降低碳排放。 

 

三、未來可透過問卷調查，瞭解外送服務取代消費者自行外出消費旅

次之排碳變化 

外送員所使用之機車雖產生一定程度之排碳量，但另一方

面，外送服務也讓消費者不需自行外出用餐或購物，因而使部

分消費者外出消費的旅次減少，也可能因而減少運輸碳排放。 

惟此部分之減碳評估需先掌握幾項資料，例如外送服務能

取代多少比例之消費者自行外出旅次、消費者自行外出所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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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運具種類及旅次長度，上述資料皆需透過問卷調查進行蒐集，

本研究囿於經費及人力尚無法辦理問卷調查，建議後續研究亦

可進一步探討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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